转发《关于举办“新时代、新女性、新风采”

粤港澳女职工书画摄影活动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基层工会女工委员：

现将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《关于举办“新时代、新女性、新风采”粤港澳女职工书画摄影活动的通知》（粤工女委[2010]4号）转发给你们。请根据通知的要求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并于2010年12月20日前将参赛作品送到校工会.。

附件：

《关于举办“新时代、新女性、新风采”粤港澳女职工书画摄影活动的通知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女工委
2010年12月9日
关于举办“新时代、新女性、新风采”

粤港澳女职工书画摄影活动的通知
粤工女委[2010]4号

各地级以上市总工会，省级产业工会，省直机关工会，中央驻穗单位和省属(集团)公司及有关厅(局)工会女职工委员会：

为庆祝2011年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，展现新时代女职工在经济建设、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的半边天作用，体现女职工热爱生活、拥抱生活的现代风采和精神文化追求，增进粤港澳女职工的交流与感情，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等单位决定举办以“新时代、新女性、新风采”为主题的粤港澳女职工书画摄影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活动组织

主办单位：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、广州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、深圳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、香港工会联合会妇女事务委员会、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妇女委员会
协办单位：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工会、中国电信集团工会广东省委员会
承办单位：广东省职工文体协会。

二、参加对象

广东省各地各产业（行业）女职工和香港、澳门特区女性职员中的书画摄影爱好者。
三、参赛作品要求

㈠ 书画作品。书法作品内容、字体不限，美术作品画种形式限国画。作品制作尺寸适中，宽度不能超过1.5米。书画作品装裱不限。
㈡ 摄影作品。摄影作品主旨要求围绕主题，具体内容不限。作品规格为8×10英寸（8R），彩色黑白均可，无须装裱。作品不允许进行艺术加工，只能作色彩等简单调整。

报送摄影作品要求同时送电子文件给主办单位用于统一制作展览（如属底片冲印则请扫描成电子文档）。电子文件精度要求足够放大到24寸，如精度不够或不提供电子文件者作弃权处理。
㈢ 报送作品背面必须附作品说明表（见附件2），包括作品标题、作者姓名、通讯地址、工作单位、邮政编码、联系电话（手机）、所属市总（省产业）、备注等，资料不全，如有影响责任自负。

㈣ 作品必须是作者原创，作品的肖像权、名誉权和版权均由作者本人负责。摄影作品一律不负责退回本人，书画作品如需退回，请在报送时注明，并由报送单位负责退回。

四、活动安排

整个书画摄影活动按以下几个阶段进行：

㈠ 组织与创作阶段：各有关单位要大力做好宣传发动工作，按要求组织本地本系统的书画摄影爱好者踊跃参加。

㈡ 报送阶段：所有书画摄影作品必须在2011年1月15日前寄送到主办单位，省内以市和产业（行业）为单位送报，不接受社会个人作品。香港、澳门分别单独送报。
㈢ 评选阶段：主办单位在2011年2月底前组织专家对送报作品进行评选。视报送作品数量评出金银铜奖和优秀奖，发奖金和证书。

㈣ 展览阶段：获奖作品于2011年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前在广州文化公园进行公开展览，以后在全省有条件的工会予以展出。

㈤ 出版阶段：获奖作品将结集出版，赠送有关部门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㈠ 请各市、产业(行业)按照不少于报送数量分配表的要求(见附件1)组织发动，于2011年1月15日前(以邮戳日期为准)统一报送作品，同时附送作品汇总表(见附件3)。

㈡ 报送作品寄送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部，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南东园横路5号广东工会大厦，邮编：510110。联系人：黄芳。E－MAIL：nzgb@gdftu.org.cn。联系电话：020－83871660。传真：020－83871660。

广东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
二0一0年十一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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